
臺南市立南新國中學生學業成績預警及補救措施實施辦法 

   104.12.04 訂定 

                                                                                    111.02.10 修訂 

一、 依據：  

  (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二) 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二、 目的：  

  (一) 為加強對學生學習狀況之了解，適時針對學生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狀況給予

補救措施，並提供任課教師作為實施教學輔導之參考依據。 

  (二) 針對各學習階段適應不良的學生，透過預警制度實施早期補救教學，以診

斷學習失敗原因，並適時修正學習錯誤之處。  

  (三) 激勵學生用心向學，加強課業學習，以輔導其順利學習。  

三、 學業成績預警制度實施方式如下：  

每學年開學初，由教務處註冊組清查各班學生學習情形並統計其前一學年學習領

域未達畢業條件之學生名單，一份通知導師，一份通知家長，並請家長於通知單

簽名後，由學生繳交回條至註冊組留存。  

四、 學生學業成績如有特殊學習狀況需要補救措施者，其補救方式如下：  

  (一) 提供線上課程及申請相關學習扶助方案進行實體課程。  

  (二) 由任課教師針對學生學習成效不佳者，診斷學生未達教學目標之原因，再

由未達教學目標之學生中，選擇實施輔導對象，可選擇全部或部份學生參

加。任課教師可安排學生利用午休、放學、假日等時間，安排學生進行課

業補救教學輔導，輔導方式由教師自行規劃並詳加紀錄。  

五、 學期末補考方式 

  (一) 第一階段：個別補考。 

1. 實施對象：各領域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生。 

2. 實施時間：結業式後三週之內。 

3. 辦理方式：由任課老師視學生之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採取多元評量之方式 

             進行補考。填寫補考紀錄表及成績並簽名之後交回教務處存查。               

  (二) 第二階段 : 統一補考。 

1. 實施對象：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領域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生。            

且第一階段補考未通過者。 

2. 實施時間 :結業式後四週內 

3. 辦理方式：教務處商請各領域老師建置補救教學練習題庫供學生參考，並提

供適切考題。各年段統一於規定時間、地點進行補考。 

六、本辦法經相關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立南新國中學生學習領域成績預警流程圖 

 

 

 

 

 

 

 

 

 

 

 

 

 

 

 

 

 

 

 

 

 

 

 

 

 

 

 

 

 

 

 

 

 

 

 

 

 

 

 

  

教務處：落實命審題機制及試後分析與檢討 

開始上課 

教務處：宣導「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並加強

宣導「畢業條件之標準」。 

提供前學年各學習領域總成績4大領域不及格名單給任課師參酌。 

各任課師向學生及家長說明平時評量之向度及相關注意事項。 

繼續上課 

宣導期 

期中預警 

(第二次段考後) 

提出期中預警名單，並提醒學生、家長，召開評輔小組會議提出補

救措施，檢視評量向度及教學策略。 

各任課教師輔導，並進行學習扶助(原補救教學)等相關補救措施。 

繼續上課 

教務處:發放學習領域成績未達丙等預

警通知單暨補考通知單並要求家長簽名

回條。 

如有 4 個領域以上未達丙等，須讓任課

教師知悉，並由導師主動通知家長。 
課程結束 

各任課教師輔導，並進

行學習扶助等相關補救

措施。 

進行補考 

補考成績單通知家長，並簽名。 

檢視學生的成績，是否有升至九年級後，不論

是否參與補考，都無法達畢業標準之情形。 

期末預警 

(第三次段考後) 



期初成績預警通知單(國二)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12 條-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

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修業證明

書： 

一、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

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換算為 27 支警告)。 

二、領域學習課程成績：國民中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

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

績，均達丙等(60 分)以上。 

年 班 號(姓名)                                結算日期至 年 月 日 

1.前一學年領域總平均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術 綜合 科技 健體 

        

2.出席率 缺曠課節數達     節 

一上 一下 

事假 曠課 事假 曠課 

    

3.獎懲 

大功 小功 嘉獎 大過 小過 警告 獎懲相抵 

       

 

請簽名後沿虛線撕下，將下聯回條於 111 年    月     日(  )前交教務處註冊組 

 

回條 

本人為  年 班 號__________學生家長，已接獲學生成績預警通知單，對其學

習狀況已經了解，並願協同督促改善，特此回覆。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畢業成績預警通知單(國三)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12 條-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

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修業證明

書： 

一、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

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換算為 27 支警告)。 

二、領域學習課程成績：國民中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

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

績，均達丙等(60 分)以上。 

年班號(姓名)                                結算日期至 年 月 日 

1.前四學期領域總平均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術 綜合 科技 健體 

        

2.出席率 缺曠課節數達     節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事假 曠課 事假 曠課 事假 曠課 事假 曠課 

        

3.獎懲 

大功 小功 嘉獎 大過 小過 警告 獎懲相抵 

       

 

請簽名後沿虛線撕下，將下聯回條於 111 年    月     日(  )前交教務處註冊組 

 

回條 

本人為  年 班 號__________學生家長，已接獲學生成績預警通知單，對其學

習狀況已經了解，並願協同督促改善，特此回覆。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